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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（1）项目情况

汕头市莲塘化工厂有限公司注册住所位于汕头市大学路 307号，处于汕头市桑浦山西南部，206国道大学路段东北边的莲塘工业区内。

公司创建于 1992年初，法定代表人李伟，注册资金 600万元。汕头市莲塘化工厂有限公司持有《营业执照》、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和《危险化

学品经营许可证》等证照文书。公司危险化学品经营范围为：氨溶液[35%≥含氨＞10%]、盐酸、硫酸、次氯酸钠溶液（含有效氯＞5%）、氢

氧化钠、氢氧化钠溶液[含量≥30%]等 6种危险化学品（不带储存设施经营）。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有效期至 2024年 11月 25日。

为了满足危险化学品市场需求日益增长的需要，莲塘化工公司拟向汕头市金平区应急管理局申请增加硝酸、过氧化氢溶液[含量＞8%]，
硝酸银，重铬酸钾等四种危险化学品的经营（不带储存设施经营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，

2021修正）、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91号，2013年修订）和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总局令第 55号，2015年修订）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规范的规定，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增加危险化学品经营品种，必须对公司危险化学

品经营的安全条件进行安全现状评价，重新申办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。

（2）项目评价结论

汕头市莲塘化工厂有限公司增加经营品种后，危险化学品经营条件能够满足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总局令第 55号，2015年修订）及《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本要求》（GB18265-2019）等规章、技术标准的要求，符合申领《危险化

学品经营许可证》的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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